韩国语专业双学位及自考二学历教育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韩国语专业是我校的特色专业，也是优势专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培养复合型人才，根据《延边大学学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学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把朝鲜语专业双学位和自考二学历教育合二为一统一进行运作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教师、教室等教学资源和学生学习时间，并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提高教学质量及规范管理，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第三条 本方案适用于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学生的教育。

第二章  双学位及自学考试二学历教育
第四条 双学位教育，是指普通高校在籍本科生，在主修某一专业学位的基础上，同时辅修第二专业学位的学习方式。具备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可以同时授予第二专业学士学位（以下简称双学位）。
第五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第二学历教育通常是指普通高校在籍本科学生在完成本专业的同时，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另外一个本科专业考试。在完成了考试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者，可获得相应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并根据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87）教计字105号文件》精神，享受研究生班毕业生工资待遇。

第六条 参加双学位及自学考试二学历教育者，获得第一专业毕业资格的同时完成双学位教学计划规定学分者，获得学士双学位证书和自学考试二学历毕业证书，第一专业毕业后完成自学考试二学历教学计划规定学分者，只获得自学考试二学历毕业证书，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授予自学考试二学历学士学位。
第三章  教学计划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1
	韩国语基础（1）
	8
	1

	2
	韩国语基础（2）
	8
	2

	3
	韩国语会话
	5
	1

	4
	高级韩国语
	5
	4

	5
	朝鲜语翻译
	5
	3

	6
	韩国语语法
	5
	2

	7
	对韩贸易实务
	5
	3

	8
	韩国文学作品选读
	5
	4


第四章  考试流程

1、考试课程：韩国语基础（一）、韩国语基础（二）、高级韩国语、朝鲜语语法、汉韩互译、对韩贸易实务、韩国文学作品选读、韩国语会话及听力（口试）、毕业论文、毛泽东思想概论（免考）、外语（免考）

2、报名时间及地点

每年两次报名，上半年3月份、下半年9月份。由我校成人教育学院统一接纳报名，并上报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3、考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为上半年4月份、下半年10月份。考点设在延边大学第七章  教学组织
1、考生根据开考计划选择课目，并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学习。学习利用双修日或晚上时间进行，在我校设有教学点，由相关学院老师负责授课。授课结束后到我校成人教育学院进行报考，并参加考试。

